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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是一種多目標、長遠性、綜合性的社會福利事業，旨在透過社會運動方式與教育過程來培養社區意識，啟發社區民眾發揮自動自發、自助及人助的精神，貢獻人力、物力、財力，配合政府行政支援、技術指導，以改善社區居民之經濟、社會、文化等環境，提昇其生活品質。
本部自民國57年訂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作為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之準則，迄今已逾40年，於民國80年時，改採人民團體型態運作，期達到社區民主、自治、自助的目標。目前全國社區發展協會已有6,402個，本部為輔導社區發展協會健全組織，強化福利服務功能，積極建設社區，以增進居民福祉，期透過評鑑，以瞭解遭遇困難、執行缺失，俾據以檢討改進，特訂定「內政部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實施要點」，據以辦理評鑑工作。
本年度於5月13日以內授中社字第09707036452號令修正發布「內政部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實施要點」，主要修正的重點為：一、使座談有充分的時間交流意見及回饋，配合修正減少提報參加評鑑社區發展協會數（第三點），每一單位評鑑時間增至90分鐘。二、為突顯卓越社區的自發性、自主性及永續性，卓越組並應就其近三年來業務除「永續推動之成長績效、陪伴其他社區成長」外，增加「社區居民參與與社區資源開發」之評比項目；另評鑑主題自選三項，其中至少須有一福利社區化工作項目參加評比，社區守望相助警政署已有治安社區評鑑，故刪除社區守望相助工作項目（第五點）。三、因本（97）年度起分年分區評鑑，故社區績效獎之優等獎、甲等獎社區數配合修正減半（第七點）。期藉評鑑與地方政府、社區發展協會相關人員進行意見交換與理念溝通，深入社區了解推行社區發展工作遭遇困難及其執行得失，作為中央制定及修改相關法規與政策之參考，並提供具體建言作為推展社區發展工作改進方向。
本次評鑑工作，在評鑑委員方面，延續往年的方式，函請各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等相關科系推薦任教社區組織、社區發展或社區工作的教師，邀請擔任評鑑委員，期望實務與教學能夠相互應證；另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推薦社區實務工作者，希藉由其實際推動社區工作的寶貴經驗，使評鑑更有客觀性，也能與受評社區分享；在實地考核程序方面，先進行社區簡報、查閱書面資料與實地查證，使委員對各縣市社區發展的現況有全面性了解後，再進行直轄市、縣（市）的社區發展工作業務考核。在評鑑報告方面，由本部社區評鑑承辦人將委員針對縣市政府及社區發展協會的意見彙整，再請委員加以文字潤飾，各委員再提供一篇參與評鑑的心得，另請吳明儒老師就縣市政府、盧禹璁老師就社區發展協會部分，再加以整理彙整，提出總報告，使本評鑑報告更具參考價值。

